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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定光議員, GBS, JP 

《2019 年商標(修訂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主席 

香港中區 

立法會道 1 號 

立法會綜合大樓 

立法會秘書處 

 

致 黃定光委員會主席： 

 

支持《2019 年商標(修訂)條例草案》 

 

本會就   貴委員會有關《2019 年商標(修訂)條例草案》的回應如下： 

 

    本會希望透過此書函，就上述條例草案中有關香港實施《商標國際註冊馬德

里協定有關議定書》的咨詢文件，作出表態以示支持。 

 

    有鑒於現時在香港有很多中小企業，對於知識產權保障的意欲不高，其中主

要的原因，是由於每當香港中小企業申請商標註冊的時候，需要向每一個國家提

交個別申請(歐盟的申請除外)，此舉對於香港中小企業來說，是會衍生出一筆頗

大的開支；此外，香港中小企業亦需要耗費非常多的時間，去逐個處理不同國家

的商標註冊申請，同時卻未必有專業團隊去處理及管理相關的知識產權，因此需

聘用相關專業範疇的律師事務所來處理，令香港中小企業的處理時間及行政成本

大增，從而打擊香港中小企業申請商標註冊的意欲。 

 

    因此，如果《馬德里議定書》能夠在香港落實採用的話，就可以幫助香港中

小企業簡化為只需要提交一份國際申請，向原屬局繳納一組費用，便能夠在指定

締約方受到商標保護，從而有助減輕香港中小企業的申請商標成本和時間；同

時，《馬德里議定書》亦有助律師事務所或相關從業員，去提供更方便的一站式

服務給香港中小企業，從而提昇香港中小企業去申請商標註冊的意欲。 

 

最後，如果《馬德里議定書》建議能夠適用於香港，相信亦需要花費一段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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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去落實相關的安排，因此本會建議如果在這段過渡期內，政府能夠與中國內地

訂立特別安排，以便兩地往來申請香港和中國的商標的話，相信將會更能促進中

港兩地更多的商標申請。 

 

    總結而言，本會深信如果香港能夠實施《商標國際註冊馬德里協定有關議定

書》的話，將會對香港中小企業大有裨益，因此，本會重申將會支持《2019 年

商標(修訂)條例草案》中所推動的香港實施《馬德里議定書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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